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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都市更新法令三部曲

內政部營建署簡任技正兼辦科長林佑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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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市計畫總面積
4,563.85km2，

其中住宅區及商業區
佔711.45km2

都市計畫區現況
人口1,848萬人

80％人口居住於
2％之土地

台灣都市發展問題

住宅區
商業區
都市計畫
非都市



3都更需求與日遽增

經統計台灣地區計有833萬戶住宅，而屋齡超過30年以上約

368萬戶(占住宅比例44%)，其中雙北市30年以上約 116萬戶

(占住宅比例47%)，顯示現有建物已逐漸老舊，亟待更新。

資料來源：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（民國104年第4季）



4

95~104年10年內全國核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404
案；1年平均40案，每案預估50戶，共約2000戶

目前推動量能不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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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市更新條例

（送行政院審查

中）

都市危險及老

舊建築物加速

重建條例（已

完成立法）

國家住宅及

都市更新中

心設置條例

(送立法院

審查中)

整體都市更新法令新架構



6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



7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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領得使用執照者：自領得使用執照之日起算，至向直轄市、縣

(市)主管機關申請重建之日止。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依下列文件認定建築物興建完工之

日起算，至申請重建之日止：

• 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謄本。

• 合法建築物證明文件。

• 房屋稅籍資料、門牌編釘證明、自來水費收據或電費收據。

• 其他證明文件。

30年以上屋齡，指：

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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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築物耐震能力未達一定標準

• 指依本條例第三條第六項所定辦法進行評估，其評估結

果為初步評估乙級(30-60分)。

改善不具效益

• 指經本條例第三條第六項所定辦法進行評估結果為建議

拆除重建，或補強且其所需經費超過建築物重建成本

1/2(需要詳評確認)。

基地未完成重建

• 指尚未依建築法規定申請使用執照。



10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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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書。

合法建築物之證明文件，或尚未

完成重建之危險建築物證明文件。

所有權人名冊及同意書。

重建計畫。

其他經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

規定之文件。

申請應備文件

1. 重建計畫範圍。

2. 土地使用分區。

3. 經依法開業建築師簽證之

建築物配置及設計圖說。

4. 申請容積獎勵項目及額度。

5. 應取得之證明文件及協議

書。

6. 其他經直轄市、縣(市)主

管機關規定應載明之事項。

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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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查及請照期限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應自受理申請案件日起30日

內完成審核。但情形特殊者，得延長30日，並以一次為

限。

新建建築物起造人應自核准重建之次日起180日內申請建

造執照，屆期未申請者，原核准之重建計畫失其效力。但

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同意者，得延長180日，並

以一次為限。

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



13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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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老屋

A

危老屋

A
A>1000

危老屋

A
A>1000

危老屋

鄰地B

B>A

合併C

C≦A

A
E

1000

內有獎勵

F
超過部分
無獎勵

D 不得併入重

建計畫範圍

鄰地合併建築物基地或土地建築，其超過１,000平方公尺部分，不
適用。

依本條例申請建築容積獎勵不得同時適用其他法令規定之建築容積
獎勵項目。

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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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積獎勵

原容積大於法

定容積者

得依原

建築容

積建築

或法定

容積之

10％

建築物危險程度

危險建

築物

10％

評估未

達結構

安全最

低等級

8％

評估未

達次低

等級

6％

拆除未

重建之

危險建

築

10％

退縮建築

退縮4

米且與

鄰地寬

2米

10％

退縮2

米且與

鄰地寬

2米

8％

協闢

公共

設施

5％為

上限

公設面積x(公設公告現值/基地公告現值)x基地容積率
公設用地須先請理請移轉登記為地方政府，始得核發使照

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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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積獎勵

耐震建築（保

證金）

耐震

標章

10

％

住宅結構安全性

能評估

1級

6％

2級

4％

3級

2％

取得綠建築證書（保

證金）

合格

級

2％

面積

500

以下

限制

銅級

4％

面積

500

以下

限制

銀級

6％

黃金

級

8％

鑽石

級

10

％

取得智慧建築證書

（保證金）

合格

級

2％

面積

500

以下

限制

銅級

4％

面積

500

以下

限制

銀級

6％

黃金

級

8％

鑽石

級

10

％

符合無障

礙環境性

能評估者

（保證金）

1級

4％

2級

3％

備註：紅色區塊需優先申請

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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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管規定放寬
依本條例實施重建者，其建蔽率及建築物高度得酌予放
寬；其標準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定之。但建蔽
率之放寬以住宅區之基地為限，且不得超過原建蔽率。

住宅區之外 住宅區

建築高度放寬 建築高度放寬
建蔽率放寬

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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稅賦減免（5＋5年內申請）
重建期間（開工日至核發使用執照日）土地無法使用，免

徵地價稅。

重建後（核發使用執照日）地價稅及房屋稅減半徵收2年。

重建前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為自然人，並持有重建後建築

物，於房屋稅減半徵收2年期間內未移轉者，得延長其房

屋稅減半至喪失有權止，並以10年為限。

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

重建期間

重建後
1-2年

重建後
3-12年



19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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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5.12 105.12 106.3

危
老
條
例

106.5106.4

預計相關子法將於7月底發布施行，即可正式受理申
請
• 施行細則
• 容積獎勵辦法
• 建築物結構安全評估及補助辦法
• 評估爭議鑑定辦法
• 公告定型化契約機構

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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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目的在於為落實總統加速推動都市

更新政見，及排除違憲狀態，踐行正當

行政程序。

歷經10餘次會議討論後，已於107年5月

16日送行政院審查中。

修正前條文67條，修正後87條。

2121

都市更新條例修正重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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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都市計畫連結

一般、優先更
新地區

主管機關劃定更新地區，應併同擬定都市更

新計畫，循細部計畫程序辦理。

新增策略性更
新地區

1.面積1萬平方公尺以上。

2.僅得政府主導都更。

3.應併同擬定都市更新計畫，循細部計畫程
序辦理。

自劃單元劃定
基準

1.需符合公共安全、公共衛生、公共交通之
虞者。

2.更新單元劃定基準應經都委會審議通過後
公告實施。

都市更新條例修正重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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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高同意比例

提高事業概
要同意門檻

由現行1/10提高至1/2，增加代表性及可行性。

提高事業計
畫同意門檻

/增設權利變
換計畫同意
門檻

民辦：

• 迅行地區：1/2以上私有所有權人數、面積同意。

• 一般、優先地區：3/4以上私有所有權人數、面積同意。

• 自劃單元：4/5以上私有所有權人數、面積同意。

• 例外規定：9/10以上私有面積同意者，人數不計。

公辦：

• 1/2以上私有所有權人數、面積同意。

• 例外規定：9/10以上公有地者，不再採計私有所有權
同意。

都市更新條例修正重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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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高同意比例

撤回同意書機
制

增加因審議重大調整者得要求重行公展。

所有權人簽訂同意書時與實施者報核時之條

件（包括分配面積、分配價值、共負比例）

較差時，得撤銷原同意。

都市更新條例修正重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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踐行程序正義

精進代拆機制

• 權變計畫核定後除所有權人自拆、同意實施
者代拆外，增訂實施者請求主管機關代拆前
應先協調，再由主管機關進行調處（拆遷期
日、方式、安置事項及與拆遷有關事項），
不服調處結果者，於完成行政救濟（訴願、
行政訴訟）後，由主管機關據以執行。

• 未經上開程序拆除者，罰款50-500萬元。

舉辦聽證
• 明定主管機關於核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

利變換計畫前，除已無爭議外，應舉行聽證。

都市更新條例修正重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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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主導公辦

成立專責機構
由中央成立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，協助

推動國家級住宅及都市更新事業。

訂定公開評選
機制

建立完備之公開評選民間都市更新事業機構

協助政府實施都市更新機制。

原則公地公辦
且重視信用保
護

為避免以小吃大之疑慮，爰明定修正後始擬

訂報核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，其公有土地達

一定規模者，應由政府主導辦理。

都市更新條例修正重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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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速民辦實施

簡化程序 •全體同意或無爭議案件，得簡化計畫核定程序

都市更新條例修正重點

免
聽
證

明定計畫核定前已

無爭議者，得免聽

證 §31

27

全體同意者，得簡

化作業程序 §32

擴大得簡易變更程

序之適用範圍§32

簡
易
變
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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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速民辦實施

弱勢協力

更新範圍內經濟或社會弱勢住戶因更新致

無屋可居住者，由政府提供社會住宅或租

金補貼之協助。

協助危險建築物
更新

明定符合危老宅條例第3條第1、2款之危險

建築物政府應主動迅行劃定更新地區。

都市更新條例修正重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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獎勵明確可行

容獎標準明確

化

•各項容獎項目及獎勵標準，於條例修法

通過後，由中央統一於容獎辦法中訂定。

•獎勵上限：

一般、優先、迅行更新地區及自劃單元：

維持現行獎勵上限。

策略性更新地區：容積獎勵上限為2倍法

定容積或原容積加0.5倍現況容積（擇

優）。

都市更新條例修正重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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獎勵明確可行

更新後房屋稅

減徵延長

更新前之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持有更新後

建築物，且於更新後2年內無移轉所有權

人，其房屋稅減半徵收期限得延長至移轉

所有權為止，但以10年為限。

協議合建稅賦

減免

明定因協議合建辦理產權移轉時，減徵土

地增值稅及契稅40%

都市更新條例修正重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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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決實務爭議

估價透明

• 事業概要或事業計畫階段即明訂權利變
換價值估算與分配及選配原則。

• 估價師選任原則由所有權人與實施者共
同選任，未能共同選任者，其中一家由
主管機關名單中隨機選任。

• 參考921震災重建經驗，增加估價報告之
複核機制。

都市更新條例修正重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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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決實務爭議

拆除前不得預

售

•權變案於原土地改良物拆除完畢前，不得

辦理建築物銷售。

•違法銷售者，按次處50-500萬元罰鍰。

資金強制信託

• 權利變換所需資金，無論實施者自籌款、

銀行融資或資金提供者提供，一律強制

信託與信託業，並於開工前完成契約簽

訂報主管機關備查。

都市更新條例修正重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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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決實務爭議

釐清參與都

更名義人之

爭議

• 明定所有權同意比例計算，以登記簿或合法建物

證明記載之名義人為準

• 有因繼承、強制執行或法院判決於登記前取得所

有權者且報核時提出證明文件者，以該證明文件

記載為準。

• 明定已登記之土地及建築物，於實施權利變換時，

以原登記名義人之名義登記。

避免都市更

新與土地登

記之救濟程

序產生重複

• 明定登記機關於權利變換建物第一次登記公告受

異議時，應移送囑託機關（都更主管機關）處理，

並依其處理結果登記，免再依土地法規辦理協調

及私權訴訟。

都市更新條例修正重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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鼓勵自主更新

賦予代辦機構

（代理實施者

）法源

協助更新會統籌辦理都更業務（包括規劃

設計、資金調度及投入等）。

代辦機構資格條件應納入事業計畫載明公

開。

提供信用保證

及財務可行性

• 協商運用都市更新基金提供參與自主更

新之住戶共同負擔額度內之信用保證。

• 明定金融機構對於都市更新之放款，不

受銀行法有關建築融資放款額度之限制。

都市更新條例修正重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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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案之信用保護

事業概要

公布施行前已申請未核准之事業概要，其

同意比例、審議及核准程序適用修正後規

定。

事業計畫及權

變計畫

公布施行前已報核或已核定之都市更新事
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之擬定、審核及變
更，除有關應行聽證程序者外，適用修正
前規定辦理。但權變計畫之擬定，應於條
例公布施行後或事計核定後3年內報核，
否則依新法規定。

都市更新條例修正重點



36

106.2 106.5

都
更
條
例

未知

母法通
過後6

個月內

都市更新條例修正重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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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

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設置條例訂定重點

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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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

監督及合作關係

行政院

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
中心

政府機關
(地方政府與其他部會)

公營事業及
其他公法人 私部門

委託及合作關係

內政部提請行政
院聘任董、監事

及董事長

內政部為
監督機關

指定專責機關
督導業務

內政部

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設置條例
訂定重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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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

監督及合作關係

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設置條例
訂定重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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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

公有不動產取得及使用

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設置條例
訂定重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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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6.2 106.4 106.6

設
置
條
例

未知

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設置條例
訂定重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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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完畢

敬請指教


